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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系必修課程必須依系訂定時程開課。 

第二條 本系課程分為專業課程及共通課程兩大類，專業課程需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授課，共通課程可委

由本校專任教師協助授課。 

第三條 本系專任教師每學年至少實授講演課程9學分（不含專題研究課程），且每學年至少應開授系所

必修或必選課程3學分與1門大學部課程，必修課程相互支援授課，必修課程開授學期異動必須經

課程委員會決議。 

第四條 教師因休假研究後請假導致負責必修課程需更換授課教師之時，需由申請休假或請假之教師自

行主動邀請、協調開課事宜並送交課程委員會審議；選修課程則可暫停授課。 

第五條 教師開設系必修課程優先於系選修課程，系內課程優先於系外課程。 

第六條 本系專任教師若擬開設非屬本系推薦之通識與共同課程，或於系外兼課，需主動提送資料經本系

課程委員會、系務會議開會審議通過，始得任課，惟不計入本系教師授課學分數計算。 

第七條 本系教師得以擔任導師或論文指導計入基本授課時數。但總數至多以四小時為限。 

第八條 教師開課若違反上述事項者，列入教師評鑑項目教學與服務分數評估，並作為推薦教師敘獎之參

考。 

第九條 本專任教師教學授課原則經系務會議同意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 


